
论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法学学科体系
＊

黄文艺

摘 要 加快法学学科推陈出新、迭代更新、交叉创新的步伐，构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法学学科体系，

是当代中国法学学科发展的时代主题。这具体包括，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统领法学学科建设，与时俱进推进

法学基础学科转型升级，立足中国法治实践发展法学新兴学科，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推进法学交叉学科建设，

坚持胸怀天下推进涉外法学学科建设，坚持不忘本来，扶持法学冷门学科发展。随着法学学科疆域的大规模扩

展和改写，新时代法学学科体系应划分为法学理论学科群、法律史学科群、部门法学科群、法治运行学科群、

国别法与比较法学科群、国际法学科群、党内法规学科群、法学交叉学科群等 8 个学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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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现代学科建制和划分，既是现代知识生产的主导性组织体制，也是现代学术管理的基础性制度

结构，对现代知识增长、传播、应用具有支配性影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学科体系建

设置于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之首，明确提出了包括法学学科体系在内的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学科体系建设的思路要求。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

须“使基础学科健全扎实、重点学科优势突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创新发展、冷门学科代有传

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学术研究和成果应用相互促进”。① 2022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

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② 2023 年 2 月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明确提出“优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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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学科体系”，并对推进法学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涉外学科等学科建设作出重要部署，

明确了新时代中国法学学科体系建设的目标任务。③

新中国成立七十多年来，中国法学学科坚持与党和人民事业同向同行、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

频共振、与法治中国建设同步共进，在理论创新、范式转换、体系变革中砥砺前行，已初步构建了

一个门类较齐全、分工较细致的学科体系。在新时代新征程上，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

史之变，中国法学界应当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加快法学学科推陈出新、迭代更新、交叉创新的步伐，构建中国

特色、世界一流的法学学科体系。

一、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统领法学学科建设

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深刻指明了法学学科建设

的新思路、新方向、新路径，科学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意义的新范畴、新命题、新理论，对新

时代中国法学学科体系建设具有立根塑魂、立柱架梁的功能。
( 一)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方法论指引功能

习近平法治思想既精准指出了法学学科体系建设的突出问题，又科学指明了法学学科体系建设

的方向路径，为新时代法学学科体系建设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政法

大学考察时指出了法学学科体系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学科结构不尽合理，法学学科体系、课程

体系不够完善; 社会亟需的新兴学科开设不足，法学学科同其他学科交叉融合还不够，知识容量需

要扩充; 有的学科理论建设滞后于实践，不能回答和解释现实问题; 有的教材编写和教学实施偏重

于西方法学理论、缺乏鉴别批判，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不够深入”。④ 针对上述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法学学科建设的理念思路。这些理念思路，可被概括为实践性、民族性、
自主性、原创性、系统性、世界性。

一是实践性。中国法学学科体系建设，应当坚持扎根中国法治实践，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范

畴，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⑤ 对于法

学学科，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法学学科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我们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和实

际出发，正确解读中国现实、回答中国问题，提炼标识性学术概念，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国际视野

的学术话语体系，尽快把我国法学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建立起来”。⑥

二是民族性。中国法学学科体系建设，应当充分挖掘和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形成鲜明

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

树才能根深叶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

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

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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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⑦ 关于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习近平总书记反

复强调: “要注意研究我国古代法制传统和成败得失，挖掘和传承中华法律文化精华，汲取营养、
择善而用。”⑧

三是自主性。中国法学学科体系建设，应当构建起自主的学科体系，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

趋，更不能照搬照抄别国法学学科体系。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指出，“加

强法学学科建设，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突出特色”，“我们不能做西方理论的 ‘搬运工’，而要

做中国学术的创造者、世界学术的贡献者。”⑨ 2022 年，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10 对于法学而言，就是

构建中国自主的法学知识体系、学科体系。
四是原创性。中国法学学科体系建设，应当加强对中国法治的原创性范畴、判断、理论的研

究，构建起具有独创性的法学学科范畴体系、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

恒主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

会苍白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就会 ‘肌无力’。”�11 关于法学学科体系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

加强对我国法治的原创性概念、判断、范畴、理论的研究，加强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

系、话语体系建设。”�12

五是系统性。中国法学学科体系建设，应当加强法学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涉外学

科、冷门学科等学科建设，构建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法学学科体系。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

统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应该涵盖历史、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军事、党建等各领域，囊括传统学科、新兴学科、前沿学科、交叉学科、冷门学科等诸多学

科，不断推进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和创新，努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

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13 从法学的情况来看，法学学科体系建设主要涉及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

叉学科、涉外学科、冷门学科等几类学科。
六是世界性。中国法学学科体系建设，应当吸收借鉴世界先进法学成果，打造国际上传得开的

新范畴、新理论、新学科，构建起具有国际话语权和传播力的法学学科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

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

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14

( 二) 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引领功能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一个扎根中国大地的时代性、科学性、原创性的法治理论体系，也是一个逻

辑严谨、结构严密、内容严整的法治理论体系，提出了一系列数量众多、覆盖面广、适用性强的原

创性范畴和原创性理论，为法学学科体系建设提供了极为丰富而宝贵的思想理论资源。
在原创性范畴上，习近平法治思想通过总结中外法治建设实践经验，提出了以法治体系范畴为

统领的原创性范畴体系，为法学学科体系建设提供了坚实的范畴框架。这个范畴体系由多组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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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所构成。
一是法治目标类范畴，即描述法治建设目标和方向的范畴。例如，良法善治、平安中国、法治

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国家治理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

主、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
二是法治领域类范畴，即描述治国理政各领域法治建设任务的范畴。例如，依法执政、依规治

党、法治经济、法治社会、网络法治、区域法治、国家安全法治、法治军队、宪制秩序、涉外法

治、国际法治、监察法规等。
三是法治运行类范畴，即描述法治运行各环节基本要求的范畴。例如，依宪治国、依宪执政、

科学立法、依法立法、综合执法、人性化执法、柔性执法、阳光执法、阳光司法等。
四是法治制度类范畴，即描述法治建设中重大制度设计的范畴。例如，合宪性审查、国家监察

体制改革、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司法责任制、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错案责任倒查问责

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政府权责清单制度、普法责任制等。
在原创性理论上，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立足全局观法治、着眼整体谋法治、胸怀天下论法治，

不仅系统论述了全面依法治国全方位全过程的法治问题，而且还深刻论述了治国理政各领域各环节

的法治问题，构建起了由一系列时代性、原创性、标志性的法治理论所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为法

学学科体系建设提供了殷实的理论资源。从这些理论的主题主旨来看，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创性理

论可被区分为如下四大理论板块。
第一板块是法治基础理论，即关于法治的地位作用、体系结构、外部关系等基础问题的理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站在人类法治文明史的战略高度，深入回答了为什么要实行法治、法治体系有什么

样的逻辑结构、法治与其他现象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创造性地提炼出了一系列语言精简、内涵深

邃的新命题，构建起了全新的法治地位理论、法治体系理论、法治关系理论等理论，揭开了马克思

主义法治思想关于法治基础理论发展的新篇章。
第二板块是法治模式理论，即关于法治的领导力量、主体力量、方向道路的理论。习近平法治

思想在总结中外法治现代化模式选择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全面回答了全面依法治国由谁来领导、依

靠谁为了谁、走什么样法治道路等根本性问题，系统提出了党的领导理论、以人民为中心理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理论等理论，科学指明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前进方向，向全社会释放正确而

明确的信号。
第三板块是法治运行理论，即关于法治运行和操作各环节、各要素的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站在

构建社会主义良法善治的战略高度，准确把握全面依法治国的主要环节和关键要素，系统提出了依宪

治国依宪执政理论、科学立法理论、严格执法理论、公正司法理论、全民守法理论、法治监督理论、
法治领域改革理论、法治队伍建设理论等理论，为法治高质量高效率运行提供全方位的科学指引。

第四板块是法治领域理论，即关于治国理政各领域的法治建设理论。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全面

依法治国的“大法治观”，把法治贯穿于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治党治

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等国家治理和国家建设各领域，提出了法治经济理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

系理论、法治文化理论、法治社会理论、生态法治理论、国家安全法治理论、依法保障 “一国两

制”实践和推进祖国统一理论、依规治党理论、依法治军理论、涉外法治理论等理论，在法治轨道

上推进国家治理和国家建设，以高质量法治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与时俱进推进法学基础学科转型升级

近代以来，在构建现代法学过程中，我国的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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讼法学等基础学科，在学科建置、范畴体系、理论体系等方面曾一度深受域外法学的支配性影响，

迫切需要在增强自主性、原创性、时代性上取得突破性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贯穿于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构建起全

方位、全过程、全链条的新时代法治中国全景图，引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法学

基础学科破除对域外法学的知识依赖、实现科学化现代化转型提供了丰富的智识资源。
( 一) 拓展学科疆域

进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以大视野、大格局、大手笔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把党内法规体系建

设、社会规范体系建设等纳入国家法治建设的范畴，拓展了法治中国建设的版图。对法学学科建设

而言，这不仅要创建一系列法学新兴学科，而且还要求法学基础学科重构学科版图。
例如，法理学所研究的“法”，已不能只限于国家法，而应包括从国家法律到党内法规、从正

式法到非正式法、从硬法到软法、从看得见的法到看不见的法等各类法律现象。特别是经过百年发

展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体系，不仅在形式、实质、体系、运行等特征上同国家法律体系最为近

似，而且在调整对象、制度规范、功能作用等方面同国家法律体系密切相关，并已被正式纳入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中。在现代社会规范体系中，党内法规体系是法律多元主义论者所能

构想出来的、最接近于国家法律体系的非国家法的规范体。当我们承认这个规范体的 “法”属

性时，就必然要求对以往国家中心主义的法概念进行重思重构，提出更具包容性和自洽性的新的

法本体论。
又如，社会法学所研究的“社会法”，已不能只限于传统的劳动和社会保障法，而应覆盖近年

来中国兴起的社会治理法，构建起新的社会法学学科。社会治理法是现代社会治理法治化的产物，

是规范政府主体和社会主体之间共建共治共享活动的法律制度。�15 一方面，在法律属性和特征上，

社会治理法既不同于以行政监管和强制为特点的行政法，也不同于以私人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为特

点的民商法，而是同以社会利益平衡、集体协商合意、特殊群体倾斜保护为特点的社会法相类似。
另一方面，社会治理法又进一步拓展了传统社会法所保障的社会主体之社会权益的内涵和外延，将

社会主体的社会权益从家庭、教育、职场、福利等领域拓展到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上，有利于进一

步增强社会主体的尊严感、获得感、幸福感。因此，把社会治理法纳入社会法学科疆域，必将增加

社会法学科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法治体系中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 二) 扩充学科知识容量

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当代中国法治实践，以全新的视野、思维、方法对法学发展史上种种问题做

出了新探索、新思考、新解答，极大地丰富和充实了人类法学知识宝库。我们应充分运用好这笔难

得的法学知识资源，推动法学传统学科的知识扩容、内涵升华，增强这些学科对法治实践的解释

力、穿透力。
例如，习近平法治思想从法治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全面依法治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中

的地位、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各领域中的地位等维度，系统回答了为什么要选择法治、为什

么要实行全面依法治国等问题，对法理学所探讨的法治地位和作用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命题新论

断，诸如“法治兴则民族兴，法治强则国家强”�16、“法治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17、“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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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治理法的分析，参见徐汉明: “论现代社会治理法的法律地位———社会治理法应当是独立的法律部门”，《社会科
学家》2015 年第 9 期，第 8 14 页; 方世荣、杨新元: “社会治理法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6 年第 2 期，
第 41 48 页。

同注�12，第 5 页。
习近平: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求是》2021 年第

5 期，第 13 页。



竞争越来越体现为制度、规则、法律之争”�18、“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工程”�19、“更好发

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20、“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21 等，

实现了法治地位理论的重大突破、重大创新、重大发展。法理学学科应充分吸纳这些新命题新论

断，对法治地位和作用的理论认识进行再提炼、再升华，使之具有更强的解释力、说服力。

( 三) 推进学科理论更新

法学基础学科所包含的林林总总的理论，无论是来自对域外既有理论的借鉴，还是来自对本土

既往实践的总结，都需要根据习近平法治思想新成果和全面依法治国新经验及时进行理论更新。特

别是前述的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治国理政各领域的法治建设理论，为法理学、宪法学、行政法学、
民法学、经济法学、社会法学、环境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等基础学科的理论更新提

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运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最新成果进行理论更新，不仅有利于破除对西方法学的

理论依赖，而且还有助于克服因搬运西方不同国家和不同流派理论而导致的 “学术分裂”现象，�22

实现学科内部各种理论的贯通融合，构建起一个体现中国理念、中国价值、中国精神的法学理论

体系。

三、立足中国法治实践发展法学新兴学科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探索法治新路、创造法治伟业的百年历程中，中国法治实践已经积

累了大量有别于西方法学知识的实践经验、实践智慧、实践理性，后者构成了法学学科建设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识资源。这些本土的自主性、原创性知识，迫切需要法学界对之进行学

理提取、原理提纯、哲理提炼，转化为学术形态的法学知识，构建起具有中国气派的法学新兴

学科。

( 一) 构建党内法规学科群

中国共产党是立治有体、施治有序、行治有效的政党，从成立时起就高度重视党规制度建设，

经过百年接续奋斗，构建起了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形成了同依法治国相辅相成的依规治党体

系。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依法执政的伟大实践，为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法学学科体系提供了坚实

基础和丰厚资源。在西方国家，由于执政党介入国家法治建设的方式具有间接性、非线性、隐蔽性

等特点，再加上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宣扬所谓法治 “非政治化”、司法 “去政党化”，因而政党问题

往往被排除在法学学科的研究视野之外。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的本质特征和显著优势，党内法规体系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依规治党和

依法治国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一体两翼。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依规治党、依法执政的丰富

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构成了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据此创建出一批具有中

国气派的法学学科。目前，我国法学界大多赞成建设和发展党内法规学新兴学科，并主张将其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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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注�12，第 6 页。
同注⑧，第 112 页。
习近平: “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习近平: 《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 2020 年

版，第 227 页。
同注②，第 40 页。
参见张文显: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特色法学体系构建”，《中国社会科学》2019 年第 10 期，第 34 页。



法学之下的二级学科，�23 也有学者主张将其独立设置为一级学科。�24 无论是作为一级学科设置，还

是作为二级学科设置，党内法规学都不只是一门学科，而是由多个分支学科构成的学科群。
按照党内法规体系“1 + 4”的结构划分，党内法规学可划分为党章学、党的组织法规学、党的

领导法规学、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学、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学等分支学科。其中，党章学相当于国家法

学体系中的宪法学，主要揭示党章作为管党治党根本大法的制度性规律和原理。党的组织法规学是

以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组织工作条例等组织法规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深入

揭示党的各级各类组织产生、组成、职权职责等制度性规律和原理。党的领导法规学是以宣传工作

条例、政法工作条例、统战工作条例等领导法规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深入揭示党对经济建设、政治

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等各方面工作实施领导的制度性规律

和原理。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学是以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条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等自身建设法规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重点揭示党的政治建设、思

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制度性规律和原理。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学是以党内监督

条例、纪律处分条例、党员权利保障条例等监督保障法规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重点揭示党的监督、
激励、惩戒、保障等制度性规律和原理。

按照党内法规运行的主要环节划分，党内法规学可划分为党内法规制定学、党内法规执行学、
党内法规监督学等分支学科。就党内法规制定学而言，虽然党内法规制定同国家立法有相同相通之

处，但也有不少差异之处。例如，党内法规形成了有别于国家法律语言的 “规言规语”。有学者指

出: “党内法规基本形成自成一体的 ‘规言规语’，它使用条款形式表述、用语力求庄重精准，以呈

现‘规’的共性特征，同时注重突显 ‘党规’个性特征，善于使用政治话语表达，既反映政治属

性又强化规范功能，既表明政治态度又体现组织温度，既彰显权威性又传递亲和力，晓之以理、动

之以情、绳之以规，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行动一致。”�25 因此，党内法规制定不是简单套用国家立法

的语言表达规范和技术，而是发展出了一套富有党规特色的语言表达规范和技术。
( 二) 构建法治运行学科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运行过程和操作实践，从法的制定、实施、监督到保障，产生了一整套

难以用西方法学理论予以解释的法律原理、知识、技术，为构建法治运行学科奠定了深厚的实践基

础。我们可以在总结法治运行各领域各环节的实践经验、实践智慧的基础上，创建或发展中国特色

的立法学、执法学、政法学、监察学、审判学、检察学、法治监督学、法治保障学、法治方法学、
法律职业伦理等实践性学科。�26 下文以政法学、法治监督学、法治保障学等三个新学科为例，讨论

法治运行类学科构建的必要性、可行性、价值性。
首先是政法学。政法是中国所特有的政治法律范畴，是中国法治运行体制的显著特色，蕴含着

一套独具特色的治理哲学。从古典政刑传统到现代政法体制，政法始终代表着一种独特的政治法律

意识形态、制度安排和治理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七十多年国家治理的实践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超

大规模、超级复杂、超常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能够创造出社会长期稳定、经济快速发展的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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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肖金明: “法学视野下的党规学学科建设”，《法学论坛》2017 年第 2 期，第 82 83 页; 章志远: “党内法规学学科建
设三论”，《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9 第 4 期，第 105 页; 欧爱民: “论党内法规学的学科定位”，《党内法规理论研究》2020 年第
1 期，第 39 41 页。

参见周叶中、邵帅: “党内法规学学科独立论”，《江汉论坛》2020 年第 8 期，第 46 52 页; 周叶中、陈若琪: “关于党内
法规学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的几点思考”，《党内法规理论研究》2021 年第 1 期，第 14 18 页。

宋功德: “党内法规的百年演进与治理之道”，《中国法学》2021 年第 5 期，第 19 页。
杨宗科教授提出了法治学、法治实施学、法治监督学、法治保障学、智慧法治学等新学科概念。参见杨宗科: “论法治学的

创建及其学科范围”，《法律科学》2020 年第 5 期，第 61 72 页。



迹，政法体制和实践在其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政法系统破解大国现

代化变革中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难题，创造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本土性、自主性知识。但是，

这些本土性知识在很大程度上仍表现为在政法系统内部流行的行业性语汇、操作性经验和默会性知

识，难以为政法系统圈外人士特别是域外人士所理解，面临“有理讲不出、讲了传不远”的知识传

播困境。�27 设立政法学学科，就是要对这套本土性经验、智慧进行学理化、逻辑化、系统化加工提

炼，将其转化为具有解释力、说服力、传播力的范畴体系和理论体系，推动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

体系。同时，设立政法学学科，对于推进法治人才培养、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具有重要价值。由公、
检、法、司、安等五部门人员构成的 300 多万人的政法队伍，是法治工作队伍的主力军，也是法治

人才培养的重点领域。对政法队伍准入人员和在职人员开展系统的政法学教育，有助于提高政法队

伍的职业意识、专业素质、业务能力。
其次是法治监督学。中国自古以来就建立了以监察制度为代表的古典监督制度，形成了源远流

长的监督传统。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领导人民政权创建和完善了党内监

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监察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多

种监督机制，不断织密监督网络。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法治思想明确提出了 “法治监督体系”范

畴，将法治监督体系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五大子体系之一，系统阐述了法治监督体

系建设的目标任务、规律特点、路径方法，为构建中国特色的法治监督学提供了理论基础。设立法

治监督学学科，就是要在全面总结中国法治监督理论和实践的精华精髓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法治监

督的一般原理、基本范畴、体系构造、制度设计、运行模式、社会功能等基础性问题，建立法治监

督知识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推动构建全面覆盖、完备严密、权威高效的法治监督体系。受

中国古典监督传统、马克思主义监督理论和中国政治体制的深刻影响，中国的法治监督理论与实践

呈现出有别于西方自由主义的分权制衡理论与实践的鲜明特征。例如，坚持把党内监督挺在前面，

确立起党内监督的首要地位; 坚持先教后诛、防微杜渐，构建和运用监督执纪 “四种形态”; 坚持

发挥科技的监督利器作用，打造权力制约的 “数据铁笼”。�28 法治监督学的重点任务，就是清晰阐

述中国法治监督体系和实践背后的哲理、政理、法理，为解决世界性的权力制约和监督难题提供中

国理论、中国方案。
最后是法治保障学。习近平法治思想创造性地提出 “法治保障体系”范畴，将法治保障体系确

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五大子体系之一，深刻揭示出法治保障体系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

重要地位和作用。法治保障体系由政治、组织、队伍、人才、经费、科技、装备等保障条件所构

成，涉及党的领导、党务管理、机构设置、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科技创新、财务管理、装备管理

等业务工作，是法治高质量高效率运行所不可或缺的支撑条件。在建设更高水平法治中国的历史条

件下，建立法治保障学学科，既具有必要性、可行性，又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从必要性上看，设

立法治保障学学科，对法治保障工作及其规律进行专门化、系统化研究，是培养高素质的法治保障

专门人才，推进法治保障工作专业化、科学化、精细化，提升法治保障的质量和效率的紧迫需要。
从可行性上看，法治实务部门在法治保障工作上长期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法学专家对法治队伍建

设、法治人才培养、法治科技创新等方面产出的大量研究成果，为构建法治保障学学科提供了坚实

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从发展前景上看，由于法治保障现代化是法治现代化的基础性要素，也是困扰

各国法治建设的突出难题，通过系统提取中国法治保障的实践经验、实践智慧，构建起法治保障学

的范畴体系、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将对世界法治现代化理论和实践作出中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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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文艺: “政法范畴的本体论诠释”，《中国社会科学》2022 年第 2 期，第 82 页。
此方面的详细分析，参见黄文艺: “权力监督哲学与执法司法制约监督体系建设”，《法律科学》2021 年第 2 期，第 31 42 页。



四、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推进法学交叉学科建设

自近代以来，法学学科发展的一条重要路径，就是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进行交叉融

合，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话语、理论、方法引入到法学领域中来，产生了法律人类

学、法律社会学、法律经济学、法律政治学、法律伦理学、法律心理学、法律信息学、计量法学等

众多交叉学科，有力推动了法学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的完善发展。不可否认的是，西方法学作为现

代意义上法学学科的最早创立者，很长时期内在法学交叉学科发展上一直扮演着领跑者角色，主导

着一大批法学交叉学科的创立和发展。
近年来，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汹涌来袭与强力驱动，当代科学发展呈现出学科大

交叉、大重组、大融合的新趋势、新潮流。在法学领域，法律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

能、区块链、元宇宙等新一代科技深度融合，已成为新一轮法学交叉学科发展的强大引擎和重点领

域。对于中国法学界来说，这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性机遇，有望确立起本轮法学交叉学科发展的话语

权甚至主导权。首先，中国科技创新的迅猛发展和美好前景，为法学交叉学科发展提供了雄厚的科

技基础。中华民族曾因错过第一次、第二次科技革命，不得不持续追赶世界科技发展进程。在新一

轮科技革命中，我国已逐步跟上了全球发展步伐，甚至在一些领域处于并跑乃至领跑的地位。其

次，中国法治领域的科技应用走在世界前列，为法学交叉学科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进入新

时代，中国法律界主动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现代科技创新和应用，在互联网司法、数字检

察、司法大数据、智慧法务等方面处于世界前列甚至领先水平。�29 这为高水平推进法律与科技交叉

学科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实践基础。过去，全球法治实践中的前沿性、前瞻性问题往往先在欧美国家

出现，西方法学界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取得了这些领域的学科定义权、知识先占权。现在，中

国法学界也可以依凭法治实践的先行优势，加强对法治科技应用中的前沿性、前瞻性问题研究，创

造出一系列自主性的法学交叉学科。最后，一大批法学专家密集从事法律与科技研究，为法学交叉

学科建设奠定了扎实的学术基础。从年轻学者到老一辈学者，中国法学界兴起了法律与科技研究热

潮，在互联网、大数据、算法、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等问题上产出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

提出了建设数字法学�30、计算法学�31、数据法学�32、人工智能法学�33等交叉学科的构想。
不过，中国法学界要在新一轮法学交叉学科发展上赢得话语权甚至取得定义权，需要解决法学

交叉学科科学化、规范化、建制化发展上的一系列难点堵点问题。
一是学科名称的合理确定。作为有待培育和建设的新学科，如果学科名称不精确、不统一，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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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景汉朝: “互联网法院的时代创新与中国贡献”，《中国法学》2022 年第 4 期，第 49 73 页; 孙晓勇: “司法大数据在
中国法院的应用与前景展望”，《中国法学》2021 年第 4 期，第 123 144 页; 贾宇: “论数字检察”，《中国法学》2023 年第 1 期，
第 5 24 页。

参见马长山: “数字法学的理论表达”，《中国法学》2022 年第 3 期，第 119 144 页; 胡铭: “数字法学: 定位、范畴与方
法———兼论面向数智未来的法学教育”，《政法论坛》2022 年第 3 期，第 117 131 页。

参见于晓虹: “计算法学: 展开维度、发展趋向与视域前瞻”，《现代法学》2020 年第 1 期，第 158 178 页; 季卫东: “计
算法学的疆域”，《社会科学辑刊》2021 年第 3 期，第 113 126 页; 左卫民: “中国计算法学的未来: 审思与前瞻”，《清华法学》
2022 年第 3 期，第 196 208 页。

参见傅爱竹: “数据法学对传统法学的挑战与应对———以山东大学‘数据法学’建设为例”，《新文科理论与实践》2022 年
第 3 期，第 105 114 页; 曾赟: “第四种法学知识新形态———数据法学的研究定位”，《法制与社会发展》2023 年第 1 期，第 41
59 页。

参见程龙: “从法律人工智能走向人工智能法学: 目标与路径”，《湖北社会科学》2018 年第 6 期，第 135 143 页; 刘艳
红: “人工智能法学的‘时代三问’”，《东方法学》2021 年第 5 期，第 32 42 页。



么会直接影响该学科能否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认可，进而影响到该学科能否获得各种官方和民间的

学术资源。例如，在法律与数字科技的交叉领域，目前国内法学院校所使用的学科专业名称不统

一，例如网络信息法学、计算法学、数据法学、人工智能法学等。如果要在该领域建立起一个能获

得国家正式认可的二级学科，那么首先就要解决学科名称的统一问题。笔者认为，相对于其他名

称，“数字法学”这一名称，既与国家提出的一系列 “数字 +”命题相契合，又在学术上更具包容

力、传播力，故而是较优的选择。国家对数字中国建设作出了系统部署，提出了数字中国、数字经

济、数字贸易、数字治理、数字法治、数字政府、数字社会等“数字 +”命题，实际上已对数字法

学研究提出了重点研究任务。同时，网络信息法学、计算法学、数据法学、人工智能法学都只是数

字法学宽广疆域之一隅，可列为数字法学之下的三级学科。
二是学科特征的精准界定。以数字法学为例，这一新学科具有许多新特点。首先，数字法学是

一门融合力强的横断性学科，需要法理学、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等法学

各学科学者共同发力，实现各学科各领域的数字法治研究有机整合。其次，数字法学是一门穿透力

强的交叉性学科，横跨文、理、工各科，需要打通文、理、工各科关于数字治理的研究。再次，数

字法学是一门服务数字治理的实践性学科，需要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携手共进，构建起凝练实践真

知、具有实践伟力的理论体系。最后，数字法学是一门无国界的全球性学科，需要各国学者切磋交

流，实现各国经验、各国智慧之集大成。
三是学科范畴体系和理论体系的构建。为了有效解释其所面对的自然现实或社会现实，任何一

门学科都要发展出一整套得到科学阐释和清晰界定的范畴、理论，形成逻辑自洽、结构严谨的范畴

体系和理论体系。因此，创建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必须加强对学科基本范畴、基础理论的锤炼，加

快构建起独具特色、自成一体的范畴体系和理论体系。以数字法学为例，当前应深入研究数字法学

的基本范畴、基础理论、体系框架、学科方法等问题，特别是数字法治、数字立法、数字执法、数

字司法、数字正义、数字主权、数字人权、数字民主、数字安全等问题的研究，�34 推动构建具有中

国气派的数字法学范畴体系和理论体系。
四是学科队伍的组建。新时代法律与科技领域的交叉学科建设，需要穿透“隔行如隔山”的专

业屏障，对研究和教学队伍的专业素质有更高标准和要求。这类交叉学科队伍，不能是只懂法律的

法学专家和只懂科技的理工专家的拼盘式组合。否则，就会出现一些法律与科技类研讨会上的窘

境，即法学专家和科技专家各说各话，彼此之间不知所云，更加不用说碰撞交流。目前法学界看似

欣欣向荣的科技研究热的隐忧在于，这是由并不怎么太懂现代科技的法学专家单方面发起的学术行

动，因而相当多的研究成果都只能停留于理念式、图景式描绘，并未真正深入到法律与科技交叉领

域的争点痛点。因此，新时代法学交叉学科建设需要突破的发展瓶颈，就是培养出一大批系统掌握

法学专业知识和理工科知识的交叉学科专家。

五、坚持胸怀天下推进涉外法学学科建设

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纪疫情影响深远，逆全球化

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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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35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向法治领域

拓展，给世界法治格局和各国法律体系带来了许多新变化新动向，需要中国法学界作出中国解释、
提出中国方案。

第一，世界大变局正在引发全球法律格局之变。过去五百年是人类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五百

年，也是西方霸权大行其道的五百年。受此影响，以西方比较法学为代表，西方法学家所描述的世

界法律格局一直是以民法法系、普通法系为主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法律地图。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第

二个十年以来，东西方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历史性变化，新兴经济体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

响力不断增长。受此影响，未来全球法律格局将不再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法律地图，而是欧美法、东

亚法、非洲法、拉美法、伊斯兰法、东南亚法等各种法律共同发展的法律地图。
第二，国际法和国际法治发展面临严峻挑战。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大国恃强凌弱、巧取豪夺、

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越来越多打着法治幌子、披着法律外衣进行，实际上是以 “法治”
之名，行侵害他国正当权益、破坏和平稳定之实。这就倒逼不少国家 “以法制法”，运用立法、执

法、司法等法治手段开展国际斗争，最终导致法治领域成为国际斗争新领域。
第三，全球治理困境加剧，呼唤更多国际法治公共产品的供给。当前，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

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全球气候变化、资源能源安全、武装冲突、重大传染性疾病、恐怖

主义、太空开发利用等全球性公共问题日益突出。人类社会迫切需要探索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国

际性制度和机制。然而，一直扮演国际体系主宰者角色的西方国家因国内矛盾增多而内顾倾向加

剧，甚至有意推卸和逃避国际责任，国际法治公共产品的供给严重不足。这就要求中国等新型经济

体迎难而上，迅速补足西方国家的缺位空间，为全球治理提供富有创新性、建设性意义的国际法治

公共产品。
第四，中国与世界的密切往来，需要系统掌握世界各国法律制度。随着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

局的确立，“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的实施，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和公民到世界各地投资

经商，中国同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更加紧密，中国的海外利益已遍布全世界。在法治时代，只有熟

练了解世界各国法律制度，依据所在国法律开展经贸活动，才能不断扩大经贸往来和维护海外

利益。
因此，中国法学界应站在世界历史和全球思维的高度，加快推进国别法、比较法、国际法等涉

外法学科建设，及时回应世界之变带来的全球法治问题，为中国和世界提供更多有效的法律学术产

品和服务。
从以往的情况来看，国别法研究和教学主要分散在比较法学和部门法学之中。而且，出于立法

借鉴和比较的需要，这种国别法研究主要聚焦于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西方主要发达国

家的法律制度，而对亚洲、拉丁美洲、非洲等区域众多国家的法律制度只有若干选择性、零散性的

研究。这种状况已不能满足我国对外开放的法律需要。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网络逐步覆盖全世界，并

已成为 140 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的国别法研究亦应逐步覆盖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法

律制度。目前，世界上共有 198 个主权国家。因此，构建系统化的国别法学学科体系的繁重任务，

不可能只靠几所法学院校来完成，而是需要全国法学院校分工协作。一种可行的思路是，在中央全

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办公室、教育部等有关部门的统筹协调下，各法学院校从师资力量、区位优势等

条件出发，分别承担一个或几个国别法的研究和教学任务，最终实现对所有国别法的全覆盖。这

样，当国家或有关企业需要国别法法律人才和法律服务时，承担相应国别法研究和教学的法学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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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满足这种需求。
虽然比较法学一直被视为是法学学科体系的重要学科，但由于受比较中心主义的学科概念的影

响，比较法学主要从事不同法律体系的比较活动，为其他法学学科和法律实践服务，本身并不提供

一般性、普遍性的法律理论。这种去理论化的学科定位，导致比较法学科难以构建起自己的概念体

系和理论体系，陷入广受批评的理论薄弱、思想贫乏状态。�36 面对世界法律格局之变，比较法学应

从法律体系比较的狭隘学科定位中走出来，在不同法律体系比较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世界法

律格局及其发展趋势，帮助人们把握世界法律发展的规律和动向。笔者曾提出了一种比较法学的新

概念，即比较法是一门研究世界总体法律格局及其变化的学科。�37 按照这种学科定位，比较法学要

运用比较研究的成果，回答世界法律发展的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一是世界法律的多样性。这

可以说是比较法学的本体论问题。比较法学通过对不同国家法律之异同的比较研究，可以揭示出世

界法律多样性的主要成因、表现形式、文化价值。二是世界法律的历史变迁。比较法学通过研究各

国法律的历史发展进程，可以总结提炼出世界法律历史变迁的动力机制、基本规律、主要阶段。三

是世界法律的相互作用。比较法学通过对自古至今不同国家法律之间越来越密切的相互渗透、相互

影响的状态，可以揭示出世界法律跨空间互动的媒介渠道、作用机理、法律后果。四是世界法律的

总体格局。比较法学通过运用法系等概念客观分析世界法律格局，可以清晰描绘出一幅科学化、立

体化、精细化的世界法律地图。
国际法学是现代法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方

面承担着重要使命。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是国际法的学习者、追随

者、适应者，也是国际法的遵守者、践行者、受益者，更是国际法的维护者、建设者、贡献者。�3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这些国际社会共同制定、普遍公认的国际法则，世界最终将滑向弱肉强

食的丛林法则，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要坚持通过制度和规则来协调规范各国关系，反对恃强

凌弱，不能谁胳膊粗、拳头大谁说了算”。�39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

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40

进入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在国际法和国际法治上的角色从追随者、适应者向引领者、贡献者转变，

这既是世界对大国的期待，也是中国的国际责任之所在。与此相适应，中国国际法学学科的使命担

当，就是产出更有回应力、解释力、变革力的国际法理论，提供更具针对性、操作性、有效性的国

际性制度和机制，为国家的上述角色转变提供有力的智力支持。具体来说，一是将国家提出的一系

列全球治理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转换为新型国际法理论。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提出了弘扬全人类

共同价值、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

列国际法意蕴深厚的新思想，迫切需要用国际法话语、范畴、命题清晰表述其法律价值指向、法律

制度内涵和法律规则形式，推动构建独树一帜、世界认可的国际法理论体系，为国际法治发展发出

中国声音、提供中国理论。二是深化对国际法规则和机制创新的研究。正如黄进教授所言: “大变

局就是大变法，要变既有之法，要变陈旧之法，要变过时之法，实际上是规则重定的博弈，是机制

重置的博弈，是制度更新的博弈，意味着现行国际法规则的改变、现行国际机制的改变，甚至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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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改变。”�41 对于中国国际法学而言，应以国际公平正义理念为引领，坚持各

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深入检视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制度设计和国际行为模式，探

索创设新的国际法规则和制度，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三是加强对全球治理

新问题的国际规则供给的研究。加快全球气候法学、能源法学、网络信息法学、空间法学、极地法

学、公共卫生法学等学科建设，在破解全球性公共法治难题上提出有竞争力、实效性的规则和方

案，推动提升我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六、坚持不忘本来扶持发展法学冷门学科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指出: “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

‘绝学’、冷门学科。这些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得出

来、用得上。”�42 在法学学科体系中，法律史学科可谓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 “冷门学科”。近年来，

法律史学科的“边缘化”“冷门学科”“绝学”等问题，也一直是法律史学者讨论的热点问题。�43 正

如不少学者所反思的那样，法律史学科所面临的困境，既有法律史研究自身的原因，更有诸多结构

性、体制性的客观原因。例如，法律史学科的边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法律实务为取向的法学教

育和法律服务市场选择的结果。因此，为补救市场机制之缺陷，政府和学界应共同对法律史学科采

取特殊对待和倾斜支持措施，确保冷门学科不被冷落。
值得指出的是，法律史学科在新时代国家法治、学术和文化发展战略布局中居于重要地位，正

在迎来重回法学之显学的历史性机遇。第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法治体系，需要创造性传承中华法律文明精髓，使之贯穿到法治建设各环节、各方面。近年

来，在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领域，中华法律文明的复兴复活已成为一股清晰可见的新潮流。第二，

构建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对世界法学作出中国贡献，需要深入研究、挖掘中华传统法律思想文

化，从中提炼出具有鲜明民族基因和民族精神的法学思想理论。第三，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提升

国家文化软实力，需要创新性发展中华法律文明精华，让中华法律文明在当代世界焕发光彩。第

四，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更好推动中华文明走出去，需要提炼好中华法律文明标识，讲好中

华法律文明故事。对于这些战略性任务，以研究中华法律文明为使命的法律史学科自然责无旁贷，

亦必大显身手。行业主管部门和有关机构在实施这些战略性任务时，应当也必定会给法律史学科以

倾斜支持。
当然，法律史学科应在遵循学科规律特点的基础上，主动承担时代重任，优化学科发展和研究

布局，为国家法治建设和法学发展作出更大贡献。一是坚持历史和现实相贯通，更好发挥法律史学

“借历史之光洞见现实问题”�44 的功能。如何看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特别是法律史研究是否应有

现实关照，一直是法律史学争论不休的问题。法律史是联通法律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桥梁。法律

史学科固然应当重视不计功利目的的史料挖掘、史实考据工作，固然不应从事媚俗式、迎合上意式

的历史研究，但也不应废弃解释或解决现实法律问题的强大功能，更不能贬低带有现实关怀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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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正如有学者所言: “对历史上法律现象的规范分析，必须基于直接相关的现实关怀，否则必

然会漫无边际和蘩芜不堪，毕竟中国概念下的时间和空间都太宽广。”�45 法律史作为法学学科所应作

出的重要贡献，不仅仅在于对法律历史真相的还原，更在于对现实法律难题的释明和对未来法治前

景的启示。
二是坚持经验和理论相贯通，更好发挥法律史学的理论建构功能。长期以来，法律史学界一直

陷入“史学化”抑或“法学化”的两种研究进路之争。“法律史考证学家每以自己能够判定真实的

史料而自喜，有些轻视关注理论建构与意义解释的研究路数。而重视法律史意义解释和法律史宏观

理论的学者，也不时流露以意义解释和理论建构而得意。”�46 总体上看，由于法律史学者大多专心于

史料考证，对过度宏大叙事和理论保持警惕，因而往往在理论建构和意义阐释面前止步，导致有影

响的原创性法学概念和理论较少，对法学学科理论增量的贡献不足。近年来，法律史学者开始讨论

法律史适合于讨论何种理论问题、能够作出什么样的理论贡献，�47 体现出对理论建构和阐释的更加

重视。�48 法律史学研究确实不应止步于史料挖掘和考证，而应立基于史料所展现的法律现象之间以

及法律和社会现象之间的互动关系，提炼出有解释力的法学范畴和理论。除了这种直接的理论贡献

外，法律史学特别是法律思想史通过展现各个民族、各个时代关于法律的各种观念、理想、洞见，

能够帮助法理学等理论学科跳出地方性、时代性的思维桎梏，在更宽广的文化光谱上展开理论创新

的想象力、洞察力。
三是坚持法内和法外相贯通，更好发挥法律史学的智识集成功能。法律史学科的最大优势之

一，就在于可以突破现代法学关于法律和法学领域的过于狭隘和严格的实证主义界定，依循前现代

思想家们的百科全书式的整体性、综合性思维方式，在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大系统中展开对法律问题

的思考。法律史学科关于制度和思想的研究，也应从狭义的法律制度和思想范畴走向广义的作为治

国理政智慧的制度和思想范畴，更好地梳理和集成古典治理思想。“当我们放开历史和法学的视界，

将法律史看作宏大历史社会之下的治理与秩序研究，方能获得 ‘中国之法’的真正意义。”�49 例如，

中国古代先贤们站在治国平天下的角度来思考法治问题，把法治视为是众多治道的一种，注重各种

治道相融相合、互济互补，对于现代法学正确把握各种治理方式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四是坚持中国与世界相贯通，更好发挥法律史学在我者与他者对话上的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在

亚洲文明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

国。”�50 在全球化时代，法律史研究应从人类法律文明史的大视野大格局出发，全面打通中法史与外

法史研究，在世界多元法律图景下更好地理解我者和他者，推进我者和他者的沟通、对话，从而在

促进法律文明的开放包容、交流互鉴、融通融合上发挥独特作用。

结语: 重塑法学学科体系结构

随着各类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涉外学科的不断涌现，法学学科疆域已实现大规模的扩展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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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急需对学科体系结构进行重构重塑。
按照从理论到应用、从静态到动态、从国内到国际、从国法到党规、从单一到交叉的分类标准

和排列逻辑，新时代法学学科体系可划分为以下八个二级学科群: ( 1) 法学理论学科群，即研究法

的一般理论、基础理论的学科群，包括法理学、人权法学、法社会学、法经济学、法政治学、法伦

理学、法文化学等学科。( 2) 法律史学科群，即研究世界法律文明体历史发展的学科群，包括中国

法律史、印度法律史、欧洲法律史、美国法律史、拉丁美洲法律史、非洲法律史等学科。( 3) 部门

法学学科群，即研究法律体系中各大部门法的学科群，包括宪法学、行政法学、民商法学、刑法

学、经济法学、社会法学、环境与资源法学、诉讼法学等学科。( 4) 法治运行学科群，即研究法治

运行和操作活动的学科群，包括立法学、执法学、监察学、政法学、审判学、检察学、监狱学、法

治监督学、法治保障学、法律方法论、法律职业伦理等学科。( 5) 国别法与比较法学科群，即 ( 比

较) 研究当代世界各国法律制度的学科群，包括比较法原理、比较公法学、比较私法学及各国国别

法学等学科。 ( 6) 国际法学科群，即研究国际法及其运用的学科群，包括国际公法学、国际私法

学、国际经济法学、国际刑法学、国际海洋法学、气候法学、空间法学、极地法学等学科。( 7) 党

内法规学学科群，即研究党内法规体系及其运行的学科群，包括党章学、党的组织法规学、党的领

导法规学、党的自身建设法规学、党的监督保障法规学、党内法规制定学、党内法规执行学、党内

法规监督学等学科。( 8) 法学交叉学科群，即研究法学与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等其他学科交叉问题

的学科群，包括数字法学、计算法学、人工智能法学、区块链与法律、基因工程与法律等交叉

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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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elf-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Legal Science
ZHANG Wenxian·1·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elf-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legal science is a great project to pro-
mote the sinicization and modernization of Marxist jurisprudence in the new era， a profound revolution in the
field of legal science， a precursor and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system of legal science with Chi-
nese characteristics， an urgent need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legal talents with both virtues and talents， and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promot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To carry out such a
systematic project， we should focus on the seven basic principles and scientific methods that include adhering
to ideological guidance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the Ｒule of Law， etc． The theory of the system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hich is the cornerston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elf-inde-
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legal science， has provided a necessary and much-needed theoretical paradigm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s self-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legal science， and has led and will con-
tinue to lead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legal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Xi Jinping's Thought on the Ｒule of Law; China's Self-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Legal Science; Knowledge System of Legal Scie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ory of the System of the
Ｒule of Law;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of the Ｒule of Law

Zhang Wenxian， Doctor of Philosophy， Senior Professor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Jilin Univer-
sit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World-Class Legal Disciplin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UANG Wenyi·16·

It is the theme of the tim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egal disciplin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o accel-
erate the pace of bringing forth the new through getting rid of the obsolete， iterative updating and cross-inno-
vation and build a world-class legal disciplin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e should adhere to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Ｒule of Law to guid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s of law， advance the transfor-
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fundamental disciplines of law with the times， develop the emerging disciplines
of law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promote the interdisciplinary disciplines of law to ad-
just to the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develop the foreign-related disciplines of law
with global vision， and support the unpopular disciplines of law without forgetting the history． With the large-
scale expansion and rewriting of legal disciplines， the legal discipline system in the new era should be divid-
ed into eight discipline groups， including legal theory discipline group， legal history discipline group， depart-
ment law discipline group， rule of law operation discipline group， national law and comparative law discipline
group， international law discipline group， intra-party regulation discipline group， and law interdisciplinary
discipline group．

Key Words Legal Discipline System; Fundamental Discipline of Law; Emerging Discipline of Law;
Interdisciplinary Discipline of Law; Foreign-Ｒelated Discipline of Law

Huang Wenyi， Ph．D． in Law， Professor of China Ｒenmin University Law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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